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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

息披露》（2023 年修订）及当期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外

运”、“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

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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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册文件及注册规模 

发行人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同意发行债

券类融资工具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事宜的授权，同时授权任

何两位执行董事在决议案经 201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当日起至公司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日期间，并在债权类融资工具的注册有效期内，根据市场情况处理与

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有关的一切事宜。 

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了《关于申请发

行债券类融资工具的授权的议案》。出席本次会议的 A 股、H 股股东和代理人共

24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共 5,097,277,6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8.8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度、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2021 年 3 月 12 日，发行人经上述决议授权的执行董事对本次债券出具了补

充决议，同意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含

40 亿元），采用分期发行的方式。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印发的“证监许可[2021]1780 号”批复核

准，发行人获准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发行人于 2024 年 6 月 7 日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的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及相关授权

事项。同意授权执行董事在决议案经 202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当日起至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并在债券类融资工具的注册有效期内，根据市场情况

处理与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有关的一切事宜。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印发的“证监许可〔2024〕1509 号”批

复核准，公司获准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含 4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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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为“21 外

运 01”，发行规模为 2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5 年期，票面利率为 2.15%。 

发行人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为“25 外运 K1”，发行规模为 2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3 年期，票面利率为

1.79%。 

三、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披露的《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

及总经理辞任的公告》，发行人董事长王秀峰及总经理宋嵘先生辞任，具体内容

如下： 

（一）本次人员变动原因 

发行人董事会收到王秀峰先生的辞任函，王秀峰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董

事长和董事职务，自 2025 年 3 月 14 日起生效。据此，王秀峰先生亦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和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职务。 

发行人董事会收到宋嵘先生的辞任函，宋嵘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总经理

职务，自 2025 年 3 月 14 日起生效。 

（二）本公司原相关人员任职情况 

王秀峰，原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现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

宋嵘，原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 

（三）新任人员聘任安排及基本情况等 

发行人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尽快选举出新的董事、

董事长，委任新的总经理。 

（四）以上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的影响分析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规定之重大事

项，中信证券作为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

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

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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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王秀峰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

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及公司的正常经营。 

本次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的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

力产生负面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

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四、相关机构的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院 10 号楼 1 至 22 层 101 内十一层 1101 

法定代表人：王秀峰 

信息披露事务联系人：李世础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院 10 号楼 1 至 22 层 101 内十一层 1101 

电话号码：010-52296642 

传真号码：010-52296519 

邮政编码：100029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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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王艳艳、潘学超、邸竞之、蔡恩奇、陈健康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2 层 

联系电话：010-60833551、010-60833367 

传真：010-60833504 

邮政编码：100026 

 

（以下无正文） 




